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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６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其中董事汪天仁先生委托董事甘

军先生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款项计人民币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详细情

况见公司《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

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的相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

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贷款，详情见《关

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此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情况下，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盈利

能力。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三、经表决，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详情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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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青松建化）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募集资金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置

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６

，

２００

万股新股。 公司本次

实际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溢价发行，发行价为每股

１３．５３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８５０

，

７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６１

，

６１３

，

９２５．２４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

，

７８９

，

１５７

，

０７４．７６

元。 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４３１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全部存储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三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投资项目

总投

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额

１

克州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６０

万吨孰料新型干法水泥

（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改扩建项目

９５

，

４１５．００ ９５

，

４１５．００

２

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３００

万吨新型干法水泥改扩建

（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７２

，

０６１．４１ ４８

，

４８４．６２

３

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５００ｔ／ｄ

孰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项目（协同处理

２×３００ｔ／ｄ

生活垃圾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２０２

，

０９５．２７ ２０２

，

０９５．２７

合计

３６９

，

５７１．６８ ３４５

，

９９４．８９

注：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如实际募集

资金低于项目投资总额，公司将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途径解决。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计

划对

３

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３４５

，

９９４．８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计人民币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

＠

号

承诺投资项目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金额

１

克州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２６０

万吨孰料新型干法水泥

（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改扩建项目

４３

，

６０４．１０

２

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３００

万吨新型干法水泥改扩

建（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２６

，

３５６．１４

３

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５００ｔ／ｄ

孰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项目（协同处理

２×３００ｔ／ｄ

生活垃圾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１４

，

４４１．６１

合计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四、关于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款项计人民币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

五、关于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的专项意见

１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

资金承诺投资项目的相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

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募集资

金的使用与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符，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

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５２２

号），认为公司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已经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

青松建化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就公

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 国金证券认为：青松建

化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自筹资金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符合发行方案中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承诺，置换金额不超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青松建化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青松建化在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后实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

告及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５２２

号）；

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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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青松建化”）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补充公司流动筹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４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６

，

２００

万股新股。 公司本次

实际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溢价发行，发行价为每股

１３．５３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８５０

，

７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６１

，

６１３

，

９２５．２４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

，

７８９

，

１５７

，

０７４．７６

元。 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４３１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全部存储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前次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无前次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公司拟用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贷

款，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使用上述募集资金，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亮、占磊、于雳认真阅读相关会议资料后，认为：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情况下，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公

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

月，并监督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六、保荐的保荐意见

青松建化本次将不超过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４

，

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和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未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单次补

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青松建化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

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将提交青松建化股东大会审议且将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本保荐机构对青松建化本次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经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经表决，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款项计人民币

８４

，

４０１．８５

万元，并

认为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承诺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相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经表决，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贷款，使用期限不

超过

６

个月。并认为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将跟踪监督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整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投票和现场会议方式相结合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提供网络投票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以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参加人员

１

、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４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五、本次会议投票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

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投票方式，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附件二。

六、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上海股票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代表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上海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不接受电话登记。

委托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３

：

３０

，下午

１６

：

００－２０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新疆阿克苏市林园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４

、联系人：熊学华

电话：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传真：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邮政编码：

８４３００５

七、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一天，与会股东参加会议费用自理。

八、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

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样式

附件二：公司股东参加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权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在相应的意见栏

内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若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做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日

附件二：

公司股东参加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一、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称简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４２５

青松投票

１

个

Ａ

股股东

二、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２

、 输入投票代码：

７３８４２５

；

３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序号，如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则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

进行申报。 如下表：

投票代码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

价格

１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４

、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赞成，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以代表弃权。

三、注意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中有多个需要逐项表决的子议案的，如议案

１

，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０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０２

，依次类推。

上述议案网络投票时，股东需逐项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２

、对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３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４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送

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在公司江南商务大厦

６

楼会议室召开。本

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５

名，实出席董事

５

名，会议由董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审议通过《关于江阴市人民政府回购土地相关事宜》的议案

江阴市人民政府决定回购公司位于江阴市澄杨路

９

号的土地及房产，相关土地、房屋、附属物等补偿共

计

１６６１０．７２９１

万元。 此次回购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预计影响公司税前利润

７２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０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政府

回购土地及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交易概述

１

、江阴市人民政府因江阴市总体规划调整的需要，决定回购模塑科技位于江阴市澄杨路

９

号的土地及

房产，回购价为

１６６１０．７２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江阴市人民政府回购土地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与江阴市人民政府土地储备中心签定了《关于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房地

产收购及搬迁补偿协议书》。

２

、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此次土地回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概况

交易对方为江阴市人民政府。江阴市人民政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土地回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土地使用者：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土地面积

７７８４５．４ Ｍ

２

（合

１１６．７７

亩，其中工业用地

３５．０３

亩，商业用地

８１．７４

亩），土地使用类型及用途：国有出让工业、商业用地；土地使用证号：澄土国用（

２００７

）字

第

１３１

号。

２

、 房屋所有权人：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所有权证的面积

５４８１．７ Ｍ

２

， 房权证澄字第

０１３１０８３５１

号，无证房屋面积为

７７１．７４ Ｍ

２

，共计房屋面积

６２５３．４４ Ｍ

２

。

上述土地及房产系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份购买， 帐面原值

９０２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 帐面净值

７６５０

万元，本次江阴市人民政府回购，公司将取得搬迁补偿费合计

１６６１０．７２９１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金额

交易方以总金额

１６６１０．７２９１

万元回购公司位于江阴市澄杨路

９

号的房地产及附着物。 土地面积

７７８４５．４ Ｍ

２

（合

１１６．７７

亩，其中工业用地

３５．０３

亩，商业用地

８１．７４

亩），房屋所有权面积为

６２５３．４４Ｍ２

。

２

、支付方式

双方签定土地回购补偿协议后， 江阴市人民政府土地储备中心一个月内向公司首付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余款待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将该宗地范围内及房屋内的所有设备、物资等搬迁结束，经江阴市人民政

府验收合格后

３０

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公司。

３

、定价依据

为保证此次回购土地事项定价公允，相关标的均经评估机构评估，并出具相关评估报告。 根据江苏金宁

达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金宁达［

２０１１

］（估）字第

ＪＹ０７８

号土地估价报告、金宁达［

２０１１

］（房估）字

第

ＪＹ０７６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以及无锡中天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中天衡评咨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５

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相关标的帐面值与评估值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名称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土地

６９００ １１０９５．６５

房屋及建筑物

７４０ ４５４７．８３

机器设备

１０ ２４５．８０

经双方协商，确定土地、房屋、附属物等补偿费、停产停业等补助费合计人民币

１６６１０．７２９１

万元。

４

、合同生效条件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五、涉及回购事项的其他安排

本次回购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回购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江阴市人民政府土地储备中心回购公司上述土地及房产，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本次

土地回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另行赔偿给现房产租赁方

１７００

万元，预计增加本年度公司税前利润

７２００

万元。

此次回购系江阴市人民政府城市开发规划调整，日后公司将不再对此地块进行购置或开发。

七、备查文件

１

、模塑科技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收购及搬迁补偿协议书；

３

、江苏金宁达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金宁达［

２０１１

］（估）字第

ＪＹ０７８

号土地估价报告、金宁达

［

２０１１

］（房估）字第

ＪＹ０７６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４

、无锡中天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中天衡评咨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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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码：

2012-027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5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3

日下午

14

：

30

分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3

日交

易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

（

2012

年

7

月

2

日下午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2

年

7

月

3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26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吉林省辽源市民营经济开发区友谊工业园区）

4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董事长王民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6

人，代表股份

94,166,474

股，占公司总股份

187,200,000

股的

50.3026％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人，代表股份

94,105,174

股，占公司总股份

187,200,000

股的

50.2699％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18

人，代表股份

61,3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187,200,000

股的

0.0327%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4,156,27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2％

；

弃权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

反对

2,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

2

、审议关于《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4,153,37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1％

；

弃权

7,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9％

；

反对

5,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

3

、审议关于《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4,153,37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1％

；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反对

1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

。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同意股数均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2

年

6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吉林济维律师事务所陈怀宇、赵文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董事会签字确认的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吉林济维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23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辉瑞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合同签定概况

近日，公司与

Pfizer Asia Manufacturing Pte. Ltd.

（中文名

"

辉瑞亚洲制造公司

"

，以下简称

"

辉瑞公司

"

）

签订了关于盐酸克林霉素系列有关产品的合作协议， 辉瑞公司向我公司提供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并授权

使用，公司对现有技术和工艺进行改良，工艺改进后进行商业化生产并长期向辉瑞公司供货。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Pfizer Asia Manufacturing Pte. Ltd.

是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

原研药公司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务遍及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拥有超过

10

万名员工。 公

司与辉瑞制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辉瑞公司向我公司提供生产技术和工艺并授权使用，帮助和指导公司对现有技术和工艺进行改良，

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2

、公司不享有该技术和工艺的专利所有权，只拥有使用权，并按照产品数量向辉瑞公司支付一定使用

费用。

3

、公司作为供应商，根据辉瑞公司需求扩大产能，年产能不低于

300

吨。 公司长期向辉瑞公司供货，具

体供应量和价格以最终签订的购销合同为准。

4

、合同自签署后生效，有效期

20

年。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是公司与辉瑞公司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公司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可以大幅度降

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实现公司优势品种克林霉素系列产品的产业链延伸，符合公司

的战略发展规划。 同时稳固公司作为特色原料药国际供应商的地位，有利于国际合作新业务的拓展。

该合同执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风险提示

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国家的政策、药证注册法规、医药市场、金融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2-028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2

日以通讯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下午

3:00

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6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代理董事长黄超华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各位成员认真研究，董事会选举黄超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其个

人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黄超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审查并审议通过聘请黄超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个人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审议关于《关于推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陈潮钿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股东单位推荐，经公 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

认，拟提名陈恩敏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其个人简历附后。

至此，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关于《关于补选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陈潮钿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过本次董事会认真研究，选举黄超华董事作为公司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成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5

、审议关于《关于补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陈潮钿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过本次董事会认真研究，选举黄超华董事作为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6

、审议关于《关于补选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陈潮钿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过本次董事会认真研究，选举黄超华董事作为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成员。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7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黄超华个人简历

黄超华：男，出生于

1965

年

2

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2003

年进入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黄超华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担任锆铪专家组专

家，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先后主持了包括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

家火炬计划在内的多项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主持研发了

"

注射成型新工艺生产氧化锆结构陶瓷制品

"

等多个新工艺、新产品，并先后荣获广东省重大科技成果奖、深圳市科技成果三等奖、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科技大奖。 其硕士毕业论文为《氧化锆超细粉体的制备》，并曾公开发表

《高性能

Al-Y

复合氧化锆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等多篇专业学术论文。

黄超华先生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恩敏个人简历

陈恩敏，男，汉族，出生于

1984

年，广东省汕头人，硕士学历。

2005

年南昌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工商管理专业

（第二专业）毕业；

2007

年

3

月毕业于德国德雷斯顿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物流方向

MBA

。

2007

年

5

月至

2007

年

12

月于广东汕头澄海区凯任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任外贸部经理；

2008

年起在本公司工

作，先后任公司董事长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陈恩敏先生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2-029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

7

月

2

日下午

3:00

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

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7

月

1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10

：

00

。

2

、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

、会议审议事项：

（

1

）审议关于《未来三年股东权益分配规划》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刊登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刊登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3

）审议《关于推选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刊登于

2012

年

7

月

3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出席会议人员

(1)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2)

截止

2012

年

7

月

1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

(3)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代理人出席

(

授权委托人式样附后

)

，该代理人不必持有本公司股份；

(4)

公司聘请的律师。

5

、参加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

2012

年

7

月

18

日，上午

8:30-11:00

，下午

2:30-4:30

。

(2)

登记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路宇田科技园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3)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

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

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

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

7

月

18

日下午

4

：

30)

。

(4)

参加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联 系 人：林尧鑫

联系电话：

0754-85510311

传 真：

0754-85500848

邮 编：

515821

6

、其他事项：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附：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账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

本授权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的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中行转债

（

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进入转股期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累计已有

６

，

６２０

张中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

股票

，

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７７

，

６２８

股

，

其中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转股股数为

３

，

７１７

股

。

中行转

债尚有

３９９

，

９９３

，

３８０

张未转股

，

占中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３％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相关规定

，

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

一

、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股份 变动前 占总股本 本期变动 变动后 占总股本

类别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比例 增加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比例

Ａ

股

１９５

，

５２５

，

０６０

，

２４７ ７０．０４％ ３

，

７１７ １９５

，

５２５

，

０６３

，

９６４ ７０．０４％

Ｈ

股

８３

，

６２２

，

２７６

，

３９５ ２９．９６％ ０ ８３

，

６２２

，

２７６

，

３９５ ２９．９６％

合计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３３６

，

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３

，

７１７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３４０

，

３５９ １００．００％

二

、

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８

，

７８５

，

８１２

，

３６０ ６７．６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４４５

，

９８１

，

３４８ ０．１６％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１６５

，

５４３

，

４２５ ０．０６％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６２

，

３８３

，

３１０ ０．０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１３

，

６４８

，

９７４ ０．０４％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中国铝业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９０９

，

０００ ０．０３％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

，

８０２

，

１００ ０．０２％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５７

，

６８７

，

３３１ ０．０２％

注

：

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